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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举报乌兰察布市
凉城县二龙什台
蛮汉山顶地质公
园半边花岗岩石
山被乱采。

举报乌兰察布市
察哈尔右翼中旗
辉腾锡勒草原蒙
古大营，该景区在
未取得合法土地
证和草原征占手
续，违法占用760
亩，擅自进行大规
模开发建设旅游
设施及餐饮住宿，
导致植被大面积
枯死，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严重。

举报乌兰察布市察
哈尔右翼中旗辉腾
锡勒草原萨日娜民
俗村旅游景区，该
景区在未取得合法
土地证和草原征占
手 续 ，违 法 占 地
600 亩，擅自进行
大规模开发建设旅
游设施及餐饮住
宿，导致植被大面
积枯死，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严重。

举报乌兰察布市察
哈尔右翼中旗辉腾
锡勒草原安达度假
村，该景区在未取
得合法土地证和草
原征占手续，违法
占地900余亩，擅自
进行大规模开发建
设旅游设施及餐饮
住宿，导致植被大
面积枯死，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严重。

举报乌兰察布市察
哈尔右翼中旗辉腾
锡勒草原辉腾锡勒
园区管委会辖区马
术小镇和草垛山
村，在无任何手续
的情况下，违法占
用草地 100 多亩，
建设旅游设施，破
坏原始草原，生活
垃圾随意堆放，生
活污水随意排放。

举报乌兰察布市察
哈尔右翼前旗西北
部煤窑乡，紫泰陵
园北，同福砖厂私
挖盗采国家资源，
堆放盗挖资源侵占
林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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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凉城县东十号村花岗岩矿，该矿区位于蛮汉山地质公园南侧，距地质公园边界最近处230米，不在蛮汉山地
质公园范围内，不在投诉人所说的二龙什台蛮汉山顶。蛮汉山地质公园于2015年由内蒙古自治区原国土资源厅批准
设立（地质公园全称：内蒙古凉城蛮汉山自治区级地质公园）。经凉城县林草局工作人员现场打点并套合蛮汉山地质
公园范围图显示，矿区范围与蛮汉山地质公园范围不存在交叉重叠。

东十号村花岗岩矿采矿权人凉城县鸿运石材厂于2000年11月23日第一次办理采矿许可证，后经过7次延续，现
采矿许可证号为C1509002011077120115707，有效期至2016年1月31日，矿区面积383.85亩，设计生产能力同样为每
年4000立方米。该矿山企业分别于2003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和2012年进行过间断性开采，2013年以
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也未延续采矿许可证，实际生产能力均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经查，该矿山采矿权范围面积383.85亩，经套合2009年第二次国土调查和2023年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库，采矿实
际占地情况，坑口两次套合面积均为6.32亩，属于存量建设用地（采矿用地），不涉及破坏林草地，堆料及排渣场占地
面积35.66亩，其中属于存量建设用地30.76亩（未办理用地手续），涉及压占灌木林地4.9亩（未办理用地手续）。采矿
权范围内其余341.87亩未占用。现场核查发现凉城县鸿运石材厂仅有一处采坑，坑口规范，机械切割、分台阶开采，开
采期间具有合法有效采矿权，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也不存在花岗岩石山被乱采行为。

2013年，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对矿山企业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要求，凉城县原国土资源局
责令凉城县鸿运石材厂于2013年10月编制《内蒙古凉城县东十号乡东十号村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及土地
复垦方案》，并按照方案完成治理，治理面积25.35亩，2015年7月由乌兰察布市原国土资源局组织专家对该方案一期
工程进行验收，治理情况通过验收。2020年，按照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快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通
知》（乌自然资字〔2020〕18号）要求，凉城县鸿运石材厂编制《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东十号乡东十号村花岗岩矿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方案》并按照方案对剩余的10.31亩进行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1.关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辉腾锡勒草原蒙古大营，该景区在未取得合法土地证和草原征占手续，违法
占用760亩，擅自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旅游设施及餐饮住宿”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核实，蒙古大营位于察哈尔右翼中旗辉腾锡勒园区黄花嘎查蒙古大营浩特。由于原址交通不
便，生产生活困难，2003年至2006年原黄花村村民移民搬迁至7公里外的蒙古大营浩特，共15户35人。蒙古大营浩
特属禁牧区，且无耕地，没有生产条件，牧家乐是当地牧民唯一经济来源，对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持稳定增收起
到关键作用，目前人均年收入5万元左右。按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编制的通知》要求，察哈
尔右翼中旗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完成蒙古大营浩特村庄规划编制，经旗人民政府《关于辉腾锡勒园区黄花嘎查等村
庄规划的批复》（中政批字〔2024〕27号）批准，并已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蒙古大营浩特村庄规划用地范
围107.4亩，现有建筑占地102.04亩（村庄规划内占地92.48亩，村庄规划外占地9.56亩）。

现有建筑用地情况为：村庄用地28.38亩，下一步依法依规为村民办理宅基地不动产登记；不属于村庄用地且在
村庄规划范围内的64.1亩草地，下一步立案查处后补办林草和建设用地手续；村庄规划外占地9.56亩草地，依法依规
拆除违法建筑。

2.关于“导致植被大面积枯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的问题不属实。
蒙古大营浩特为村庄，不存在“导致植被大面积枯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的问题，且调取《林草综合监测草

原监测评价管理系统》在辉腾锡勒草原的固定监测点数据显示，察哈尔右翼中旗2022年—2024年辉腾锡勒草原综合
植被平均盖度分别为52.31%、75.17%、74.83%，数据显示植被结构稳定、草原生态整体向好。

1.关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辉腾锡勒草原萨日娜民俗村旅游景区，该景区在未取得合法土地证和草原征
占手续，违法占地600亩，擅自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旅游设施及餐饮住宿”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核实，萨日娜民俗村现有常住人口55户130人，均为原住居民，牧家乐是当地农牧民经济收入
的主要来源，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持稳定增收起到关键作用，目前人均年收入5万元左右。按照自治区自然
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编制的通知》要求，察哈尔右翼中旗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完成萨日娜民俗村村庄规
划编制，经旗人民政府《关于辉腾锡勒园区黄花嘎查等村庄规划的批复》（中政批字〔2024〕27号）批准，目前已上报内
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正在备案中。萨日娜民俗村村庄规划用地范围472.91亩，现有建筑占地293.98亩（其中，村庄
规划内占地293.53亩，村庄规划外占地0.45亩）。

现有建筑用地情况为：村庄用地215.27亩，下一步依法依规为村民办理宅基地不动产登记；不属于村庄用地且在
村庄规划范围内的78.26亩草地，下一步立案查处后补办林草和建设用地手续；村庄规划外占地0.45亩草地，依法依规
拆除违法建筑。

2.关于“导致植被大面积枯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的问题不属实。
萨日娜民俗村属村庄，不存在“导致植被大面积枯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的问题，且调取《林草综合监测草

原监测评价管理系统》在辉腾锡勒草原的固定监测点数据显示，察哈尔右翼中旗2022年—2024年辉腾锡勒草原综合
植被平均盖度分别为52.31%、75.17%、74.83%，草原植被结构稳定、生态整体向好。

1.关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辉腾锡勒草原安达度假村，该景区在未取得合法土地证和草原征占手续，违
法占地900余亩，擅自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旅游设施及餐饮住宿”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核实，安达度假村位于察哈尔右翼中旗辉腾锡勒园区黄花嘎查。根据《察右中旗地名考录》，安达
度假村所在地最初为乌兰苏木改良站，后改为钦山牧场。乌兰苏木改良站设立于70年代，东处设有办公用房，西处厂区
院内建有牛马羊棚圈、仓库、配种站、石窑等设施，占地约27亩。2002年改良站由乌兰苏木移交到黄花嘎查。2003年，安
达度假村经营方与黄花嘎查签订《租用土地合同》（租用期20年，合同中明确乙方有权拆除破旧建筑和改扩建），开始陆
续建设。2007年成立辉腾锡勒园区，黄花嘎查由乌兰苏木划归到辉腾锡勒园区。2023年安达度假村经营方与黄花嘎查
签订《黄花嘎查村集体经济钦山牧场租赁合同》（租赁期15年，面积30亩），用于发展旅游。近年来，安达度假村累计支付
黄花嘎查租赁费55万元，同时吸纳了周边村民就业，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安达度假村现有建筑占地38.28亩，超出原配种站厂区面积11.28亩，且未取得土地证和草原征占用手续。

经询问村民得知，占地27亩的建筑，是1999年之前形成的，属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对超占的11.28亩建筑进行立案
查处整改。

2.关于“导致植被大面积枯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的问题不属实。
经查阅资料，《林草综合监测草原监测评价管理系统》中辉腾锡勒草原的固定监测点数据显示，察哈尔右翼中旗

2022年—2024年辉腾锡勒草原综合植被平均盖度分别为52.31%、75.17%、74.83%，草原植被结构稳定、生态整体向好。

1.关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辉腾锡勒草原辉腾锡勒园区管委会辖区马术小镇和草垛山村，在无任何手续
的情况下，违法占用草地100多亩，建设旅游设施，破坏原始草原”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核实，马术小镇（马术演艺小镇）：已取得草原征占用手续65亩（内草审字〔2017〕第258号）和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64.27亩（蒙（2022）察哈尔右翼中旗不动产权第0000280号），2018年开始建设，建有马术演艺广场、停
车场、蒙古包等，现有建筑占地53.25亩，均位于办证范围内。另与羊山沟村委会签订《草原租赁协议》，租用草场71.39
亩，其中仅建有木栈道300米，占用草地1.35亩未办理手续。草垛山村：该自然村属于察右中旗辉腾锡勒园区管委会
羊山沟行政村，现有常住户41户93人，均为原住居民，农家乐是当地农牧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当地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保持稳定增收起到关键作用。按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编制的通知》要求，旗自然
资源局于2022年完成草垛山村村庄规划编制，经旗人民政府《关于辉腾锡勒园区黄花嘎查等村庄规划的批复》（中政
批字〔2024〕27号）批准，并已报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村庄规划用地226.86亩，现有建筑占地142.5亩，均在
村庄规划范围内。

现有建筑用地情况为：村庄用地141.34亩，下一步依法依规为村民办理宅基地不动产登记；不属于村庄用地且在
村庄规划范围内的1.16亩草地，下一步立案查处后补办林草和建设用地手续。

2.关于“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核实，马术小镇（马术演艺小镇）：共配有大型生活垃圾收纳箱5个、小型生活垃圾收纳箱20余

个，放置于景点内部及停车场，按年度与察哈尔右翼中旗城乡市政公共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生活垃圾处理协议书，由察
哈尔右翼中旗城乡市政公共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及时转运至察哈尔右翼中旗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演艺小镇共建
有生活污水收集暂存罐3个（容积为50立方米），位于演艺小镇内大门东侧，按年度与察哈尔右翼中旗城乡市政公共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生活污水处理合同，由察哈尔右翼中旗城乡市政公共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及时转运至察哈尔右翼中
旗洁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该演绎小镇属季节性经营演出场所，客流最高峰每天排
污水10立方米，且清运按车付费、随满随运。故马术小镇不存在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生活污水随意排放问题。草垛山
村：经核实，现有垃圾箱5个，该村旅游民宿均与察哈尔右翼中旗城乡市政公共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生活垃圾处理协议
书，定期由察哈尔右翼中旗城乡市政公共服务有限公司转运至察哈尔右翼中旗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由于现有
垃圾收纳箱数量少且布局不合理、清运不及时，不能满足村民倾倒生活垃圾实际需求，加之因宣传不到位，导致部分
村民定点倾倒垃圾意识不强，故该村存在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现象；该村旅游民宿均建有化粪池，用于收集暂存生活污
水，并委托察哈尔右翼中旗城乡市政公共服务有限公司转运至察哈尔右翼中旗洁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生活污水处
理厂）进行集中处理，不存在生活污水随意排放问题。

1.关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西北部煤窑乡，紫泰陵园北，同福砖厂私挖盗采国家资源”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同福砖厂实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三岔口乡煤窑村同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生产用料主要

为电厂粉煤灰、铁矿尾矿、页岩以及煤矿开采剥离的废砂、废石和表土等剥离的废石土料。2012年9月进行备案，2012
年10月取得规划许可证，2014年8月通过环保验收，2015年5月取得土地使用证，2024年10月获得配套附属项目建设
用地批复。

2012年4月该企业与内蒙古察右前旗富安马莲滩煤矿签署了废石土料使用协议，利用剥离的废石土料作为生产
原料，有效期至2027年4月。内蒙古察右前旗富安马莲滩煤矿非法开采形成的废石土料堆，已在内蒙古自治区“煤炭
专项整治”中完成整改，法院已判决（〔2021〕内0926初40号）并执行。

2.关于“堆放盗挖资源侵占林草土地”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2024年10月中旬同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将购买的铁尾矿等生产原料堆放在厂区西侧200米处，约1.6万立

方米。经察右前旗林草局、自然资源局核实，该企业厂区先后两次取得土地使用手续，共计8.6162公顷（2015年取得
土地使用手续，面积6.8358公顷；2024年取得集体建设用地手续，面积1.7804公顷）。其中，涉及林地5.0965公顷，共分
三批次获得林地批复（第一次取得林地审批手续2013年4月，面积4.2341公顷；第二次取得林地审批手续2022年7月，
面积0.3255公顷；第三次取得林地审批手续2023年6月，面积0.5369公顷）。2025年6月11日现场核查发现，厂址范围
不存在超审批占用林草地现象，该企业临时堆放的生产原料占用工矿用地，不存在非法占用林草地。除已审批手续
范围，之外没有其他违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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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对 违 法 行
为 依 法 查
处到位，加
强 矿 业 权
管理，加大
生 态 管 护
力度，严厉
打 击 毁 林
毁 草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行为。

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加
强 监 督 管
理，建立长
效 管 理 机
制。

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加
强 监 督 管
理，建立长
效 管 理 机
制。

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加
强 监 督 管
理，建立长
效 管 理 机
制。

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加
强监 督 管
理，建立长
效 管 理 机
制。

整 改 措 施
落实到位，
加 强 日 常
巡查。

处理和整改情况

截至 6 月 14 日，该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已完成工程量的
90%。凉城县对10.31亩存量建设用地剩余10%进行治理，确保
2025年10月31日前恢复植被并通过验收。

针对30.76亩存量建设用地未办理用地手续问题，属于历
史形成，早在2000年之前民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无法追溯合
法来源，也无法确定违法主体，无法立案查处。因该矿区距离
地质公园较近，不符合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列入矿业权
注销清单，采矿权不再批准延续，无需再办理用地手续，但必须
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和植被恢复。对于压占的4.9亩灌木林地，
已依规移送至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已联系到凉城县鸿运石材厂
负责人。对于压占的 4.9 亩灌木林地问题 6 月 25 日前完成查
处，10月31日前完成植被恢复。

1.2025年6月14日，对超出村庄规划范围的45顶蒙古包和
15间集装箱已下达《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中乌责改字

〔2025〕1号、2号、3号、4号、5号）。对村庄规划外9.56亩的建筑
（涉及45顶蒙古包和15间集装箱）依法拆除整改，6月30日前
完成拆除，10月31日前完成植被恢复。

2. 修订《察右中旗辉腾锡勒草原旅游区经营活动管理办
法》，进一步规范旅游开发经营活动。对村庄规划内建筑，待整
合优化成果落地后，纳入《内蒙古乌兰察布国家地质公园总体
规划（2025-2034年）》，规划编制完成后可获得相关政策支持，
及时补办用地手续（含宅基地手续）。目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成果已上报国家，待批复。

3.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毁林毁
草、私搭乱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法规。同时，压紧压实行
业主管部门和属地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对毁林毁
草、违规建设、无序开发等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以“零
容忍”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违规用地及占用草原问题。

1.2025年6月14日，对超出村庄规划范围的5顶蒙古包、6
个集装箱已下达《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中乌责改字

〔2025〕9号、10号）。对村庄规划外0.45亩的建筑（涉及5顶蒙古
包、6个集装箱）进行拆除整改，6月30日前完成拆除，10月31日
前完成植被恢复。

2.修订《察右中旗辉腾锡勒草原旅游区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旅游开发经营活动。

3.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毁林毁
草、私搭乱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法规。同时，压紧压实业主
对村庄规划内建筑，待整合优化成果落地后，纳入《内蒙古乌兰
察布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2025-2034年）》，规划编制完成后
可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及时补办用地手续（含宅基地手续）。目
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已上报国家，待批复。管部门和属
地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对毁林毁草、违规建设、无序
开发等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以“零容忍”高压态势坚决
遏制违规用地及占用草原问题。

1.2025年6月14日，已对安达度假村涉嫌违法占地行为下达
《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中乌责改字〔2025〕6号、7号、8号）。
2025年6月16日，已对安达度假村涉嫌违法占地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中自然资立案字〔2025〕9号）。安达度假村超出原配种站厂区
面积的建筑物7月15日前完成拆除，10月31日前完成植被恢复。

2.对安达度假村超出原配种站厂区面积的建筑物进行拆除并
恢复植被。待整合优化成果落地后，将剩余未超出地块（70年代建
设的原配种站厂区）纳入《内蒙古乌兰察布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
（2025-2034年）》，规划编制完成后可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及时补办
用地手续。目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已上报国家，待批复。

3.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毁林毁草、
私搭乱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同时，压紧压实行业主管
部门和属地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对毁林毁草、违规建
设、无序开发等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以“零容忍”高压态势
坚决遏制违规用地及占用草原问题。

1.2025年6月14日，下达《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中
乌责改字〔2025〕12号）。2025年6月16日察哈尔右翼中旗林草
局执法队进行行政处罚（中林草罚决字〔2025〕17号）。责令马
术演艺小镇对木栈道6月30日前完成拆除整改，7月30日前完
成植被恢复。对村庄规划内建筑，待整合优化成果落地后，纳
入《内蒙古乌兰察布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2025-2034年）》，
规划编制完成后可获得相关政策支持，及时补办用地手续（含
宅基地手续）。目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已上报国家，待
批复。

2.在草垛山村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对环境卫生进
行全面清理。同时，增设15个生活垃圾收纳箱，并结合实际合
理布局，以满足草垛山村民日常需求。

3.健全完善《羊山沟村委会保洁员管理制度》，安排5名保
洁员以包片形式定期对村庄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乱倒垃
圾的行为，并定期清理村庄卫生。同时，健全完善《辉腾锡勒园
区羊山沟村委会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积分奖励管理办法》，
激发群众清理卫生积极性。

4.加强宣传教育，培养村民干净卫生的生活习惯，进一步
提高村民自觉意识和文明素养。

责令企业将临时堆放在工矿用地的原料清理至厂区内，做
好苫盖防尘措施，2025年6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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